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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簽署「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」貸

款合約後，馬國財政部(MoF)迄未完成首次請款，爰本會再度派員前往馬

國，除檢視馬國財政部文件準備進度並協助補正疏漏處外，亦與執行機構

商討簡化執行流程以加速計畫啟動之具體作法，並持續強化本案各利害關

係機構間之協調與合作機制，包括：馬紹爾電力公司(MEC)、馬紹爾開發

銀行(MIDB)、國家能源規畫部門(National Energy Planning Division, NEPD)

及財政部。監督任務之具體成果如下： 

一、 MoF 已備妥多數請款文件，期可於近期內向本會申請首次撥款。 

二、 MIDB 董事會支持本案，同意先以自有資金開辦家戶能源效率(EE)

和再生能源(RE)子貸款，並降低子貸款利率至 5%。截至本團返國

前夕，已收到 7 件貸款申請，刻由 MEC 和 MIDB 依據規劃之執行

流程辦理。 

三、 促使計畫執行機構與馬國當地 2 家太陽能系統安裝商開會協商，

會中針對 RE 子貸款申辦流程及雙方合作方案得出具體共識，

MIDB 將續據以擬訂定型化子貸款合約，以利申貸戶、MIDB 及安

裝商 3方簽署。本團並協助引薦我國優質太陽能廠商予馬方參考，

後續由臺馬雙方廠商自行洽談合作可能性。 

此外，本次任務期間亦針對馬紹爾銀行（Bank of Marshall Islands, 

BOMI）向本會申請 90萬美元貸款以持續辦理微額貸款業務乙案，與 BOMI

共同完成計畫概念設計、擬定計畫指標並確立追蹤機制。雙方亦就貸款合

約內容進行磋商獲得初步共識。待依計畫流程立案並報請董事會審查後，

預計可於明年上半年完成貸款合約簽署。 

  



ii 

目錄 

壹、 緣起及任務目的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貳、 任務執行情形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參、駐館意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肆、後續待辦理事項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附件 1、工作行程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附件 2、EERE 計畫相關文宣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 

附件 3、MIDB 子貸款申請表格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附件 4、MEC 能源稽查表格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附件 5、任務照片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 



1 

壹、 緣起及任務目的 

一、 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(EERE 計畫) 

「馬紹爾家戶能源效率及再生能源計畫」貸款合約於前(2016)年 11 月

8 日與馬國政府完成簽署。因計畫架構涉及金融與節能技術共有 4 個利害關

係機構：馬紹爾電力公司(MEC)、馬紹爾開發銀行(MIDB)、國家能源規畫

部門(National Energy Planning Division, NEPD)
1及財政部(MoF)，經本會觀察

瞭解，案件推動緩慢與跨機構溝通效率有關，爰於本年 3 月派遣具節能專

業知能之短期專案志工赴馬 3 週，期在本會派專人就地協助下，促進執行

機構之協同合作、準備首次請款文件及確認設備採購流程。 

本年7月間，本會獲告MoF已備妥請款文件送至檢察總長辦公室審閱，

執行機構 MIDB 亦同意先以自有資金開辦能源效率(EE)子貸款，惟後續追

蹤瞭解時發現，全案之請款文件尚有幾處待補正，EE 子貸款辦理進度則呈

現遲滯。 

為徹底解決推案緩慢問題，爰規劃本次計畫監督於馬國停留 1 個月，主

要目的包括：檢視請款文件內容齊全度並協助臻備、瞭解 EE 子貸款辦理進

度遲滯之因、與執行機構研商執行流程與設備採購之簡化方案，並持續促進

執行機構間之協同合作，以利計畫儘速開展。(工作行程表詳附件 1)。 

二、 馬紹爾經濟自立微貸計畫(微貸計畫) 

BOMI 於 2017 年 12 月透過駐館向本會提出合作需求，本會於本年 4

月赴馬進行事實調查與計畫準備，在檢視 BOMI 微額貸款業務執行現況及其

機構能力後，認為 BOMI 財務體質健全，且辦理微額貸款業務已逾 12 年，

總放貸筆數逾 1,000 餘件，總放款金額達 400 餘萬美元，確具相當規模及經

驗，對於微小型企業及農漁戶微額貸款計畫之執行能力及合作優勢顯著。

此外，鑒於馬國政府設定私部門發展為國家永續發展主軸之一，積極鼓勵

微小型企業發展，微額貸款需求已見增長趨勢，爰本會認為可續推動本案。

本團於停留馬國期間同時執行本案評估任務，主要目的在於確認計畫概念、

訂定計畫指標及追蹤機制，同時進行貸款合約磋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該部門於本年 11 月上旬改組更名為國家能源辦公室(National Energy Office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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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任務執行情形 

一、 EERE 計畫 

(一) 請款文件準備進度 

本案對口單位為 MoF，過去各項請款文件均由次長 Maybelline 

Andon-Bing 親自承辦，惟 M 次長公務繁忙無暇完備各項細節。本會曾於 4

月向M次長表達欲以MoF轄下之國際開發援助辦公室(DIDA)為對口單位，

然該辦公室主任已於 7月離職，M次長現將本案交由助理 Erica Peter辦理。 

經本團多次赴MoF追蹤，在任務期間結束前全數請款文件及要件已備齊

並經檢察總長審閱通過。經本會委請律師審閱後，紐約送達代理人任命書內

容尚待討論。 

(二) 子貸款辦理情形 

1. 在獲悉請款文件大致備妥後，本會旋徵詢 MIDB 先以其自有資金開辦

EE子貸款之意願，即獲得正面回應。MIDB自 7月底開辦 EE子貸款，

實際遞交貸款申請 1 件，目前該名申請者對後續程序尚未有回應。 

2. 主辦本案之 MIDB 副總裁 Melanie Kajeong 表示，多數洽詢者已有節

能家電，對於 EE 子貸款需求相對較低，盼能盡快開辦再生能源(RE)

子貸款。爰此，本團於抵馬後即在 NEPD 助理能源規劃師 Ben 

Wakefield 陪同下，奔走拜訪馬國各主要電器通路商及太陽能系統安

裝商，確認島上已有具一定施工經驗與品質之廠商2，以及願意進口

太陽能設備零件之通路商3。 

3. 10 月 15 日，本團與計畫執行單位 MoF、協調單位 NEPD 及執行機構

MEC和MIDB開會討論太陽能設備採購方案，機分析馬國操作實務，

各方終獲決議不辦理公共採購，而由申貸戶自行取得市面上安裝商之

報價，經 MEC 確認系統規格符合標準、MIDB 同意核貸金額後，即

可進行安裝。此舉大幅縮減了作業時程，並提供足夠彈性讓 MIDB 立

即開辦 RE 子貸款服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包括Green Energy Solutions, Moana Marine, True Value, Islands Eco, Solarize Lamoren及

Pacific Corp.等。 
3
 包括 ACE hardware, Do it Best 及 True Value 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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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自 MIDB 於 10 月 23 日透過國家電信局(National Telecom Authority, 

NTA)向民眾推播 2 種子貸款開辦消息、馬紹爾週報(Marshall Islands 

Journal)於 10 月 26 日刊登本計畫最新進度(相關文宣詳附件 2)以來，

已陸續有申貸戶出現(申貸表格詳附件 3)，MEC 並已完成 2 戶能源稽

查(能源稽查表詳附件 4)，現由 MIDB 進行內部核貸作業中。 

5. MIDB 董事會關切本案，爰邀請本團人員於 10 月 18 日向董事會成員

說明計畫設計及結構。為表示董事會對本案之支持，特於 10 月 31 日

舉行之常規董事會決議，自行壓縮獲利空間，將家戶子貸款利率調降

1%(由 6%調降至 5%)，以鼓勵更多家戶透過本案之優惠性貸款自主改

善能源效率及安裝家戶太陽能設備。 

(三) 遭遇困難與解決方案 

1. 節能家電之辨明方式及保固情形 

馬國政府對於節能家電提供免關稅優惠，辨認方式以美國節能標

章 Energy Star 或他國同等級之節能標章為準。馬方表示為簡化程序及

因應各家戶不同需求，將不限定可購買之節能家電品牌與型號，僅以

節能標章作為辦別憑據。若民眾發現假的節能產品，可通報 NEPD 進

行查驗。NEPD 助理規劃師 Ben Wakefield 亦聲稱，民眾只要向主要通

路商如 Do it Best 和 ACE hardware 購買，應無買到假貨之疑慮。 

另針對產品保固服務，經本團與上述通路商洽談後得知，因馬國

電網供電穩定性不足，家電耗損速度較正常使用情況下快，爰馬國進

口之家電多無法享有原廠保固，通路商僅能在酌收人力費用前提下，

為客戶提供維修服務。 

2. 太陽能設備之取得、成本計算及品質控管 

鑒於馬國市面上缺乏本案所需之部分太陽能設備零件，且尚無相

關產品或安裝服務品質之審查機制，為解決設備零件進口問題並確保

太陽能系統安裝品質，本團特安排計畫執行機構分別與 Green Energy 

Solutions (GES)4負責人 William Reiher 以及 Solarize Lamoren (SL)負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GES 曾承接我國於 2014 年贈予馬紹爾學院(College of the Marshall Islands, CMI)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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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Sharlynn Lang Uluitavuki、Joe Uluitavuki5交流意見。 

經分析，太陽能設備成本可分成 3 部分：人力、材料及設備進口

所衍生之相關費用，如運費及時間成本等，MIDB 處理方式如下： 

人力

成本 

將採用「每瓦特安裝成本」概念，GES 負責人 R 先生提供該

公司之人力成本平均約為每瓦特 40 美分。 

MIDB 於核貸時將以此金額為參考值，避免安裝商過度哄抬價

價格，並將分階段撥付款項，MIDB 暫擬訂為完工驗收後付款

75%、3 個月保修期後付款 25%。 

材料

成本 

設備零件將由安裝商負責下單引進： 

由於安裝商多為 5 人以下之微型企業，資本有限，向海外零

組件供應商下單時恐無力墊付材料成本，爰將由 MIDB 直接

匯款予海外供應商，材料成本則於動工時付予安裝商。 

現階段由於市場需求未明，僅能每次少量下單，惟馬方預期一

旦計畫執行上軌道之後，市場需求將會帶動供給，吸引本地電

子器材通路商自主進口相關設備零件。 

其他 

費用 

原則允許安裝商於材料成本之外加收 15%至 20%的 mark-up，以

補償廠商尋找與聯繫供應商之時間成本，材料運費另計。 

另為確保設備安裝品質，MEC 技師須於安裝時協助家戶與廠商溝

通，確保各項設備零件符合標準、安裝品質如預期。運作上，MIDB

會向申貸戶推薦優質安裝商並要求安裝商提供 3 個月保修期，相關規

範將置入定型化子貸款合約中，由 MIDB、安裝商與貸款戶 3 方簽署。 

整體觀之，本次派員赴馬停留 1 個月已有效處理請款文件，並促成各

計畫利害關係機構溝通執行細節，達成依現況簡化計畫設計之共識。 

 

二、 微貸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4kW 太陽能設備建置工程，完工至今運作良好，施工及維運品質頗佳。 
5
 J 先生曾參與馬久羅 600kW 太陽能廠(馬久羅國際機場旁)建置工程，夫婦兩人現共同

經營 SL 公司。 



5 

    因應馬國財政及經濟發展高度仰賴外援之隱憂，馬國政府近年來亟欲

建立經濟自主，在「馬紹爾：2015-2017 國家策略計畫(Republic of the Marshall 

Islands: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2015-2017)」中，已設定金融服務、私部門投

資與就業為重點策略領域，並將「提供具成本效益之微額金融服務」及「著

重於創造就業之私部門經濟活動」列為發展目標。 

本會自 2005 年便透過 BOMI 於馬國推動「微額貸款循環基金計畫」，

12 年來累計貸放千餘件微額貸款，至今運作順利，已形成可持續之微貸模

式。隨著政府鼓勵私部門發展，BOMI 觀察到馬國民眾微貸需求日增，爰向

本會申請 90 萬美元貸款以擴大辦理該行微額貸款業務。 

為強化本案在資金挹注外另結合其他資源投入，本會積極洽與 BOMI

及馬國「商業、投資與觀光辦公室（Office of Commerce, Investment and 

Tourism, OCIT）」，請其提供與貸款相關之技術協助，綜合 3 方能量來擴大

計畫效益。草擬新微額貸款計畫內容如下： 

(一) 計畫目標   

透過微額貸款支持微小型企業取得營運所需資本，活絡馬紹爾私部門

經濟活動。 

(二) 計畫內容與執行方式 

本案為 300 萬美元以下之扶貧小額貸款案件，由本會直接提供貸款予

BOMI 執行本計畫，BOMI 與 OCIT 將以自有資源投入對借款戶之技術輔

導工作。計畫內容分為兩項目，規劃內容說明如下： 

1. 微額貸款 

 貸款用途：支應 1 萬美元以下之設備投資或營運資金。 

 主要貸款對象：微小型企業主或非正式經濟部門(informal sector)

活動者。 

 主要經濟活動：農漁業、手工藝、椰乾採集及買賣業等。 

 計畫範圍：首都馬久羅及外島地區。 

 配套銷售通路：由 BOMI 母公司馬紹爾控股公司(Marshall Islands 

Holding Inc., MIHI)轉投資成立之 Marshall Islands Service 

Corporation 於上年 11 月開立 MISCO 超市擔任。該項銷售通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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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BOMI 微貸模式結合下，已成為馬久羅當地農漁貨及手工藝品

收購與零售中心，提供更多小型生產者進入銷售管道。 

2. 技術輔導 

 手工藝：BOMI 每年資助辦理 2 場手工藝訓練課程，協助待業婦

女習得或精進手工藝品製作技能。 

 商業計畫：由 OCIT 提供諮詢服務，輔導申貸戶撰擬商業計畫書，

並協助完備各項申貸文件。 

(三) 貸款條件 

1. 貸款額度：90 萬美元。 

2. 貸款期限：5 年(不含寬限期)。 

3. 貸款利率：固定年利率 3%。 

4. 子貸款條件：子貸款者需通過 BOMI 既有之 Microloan Policy 審理通

過後始得貸款。每筆核貸金額上限為 1 萬美元，年利率 7%，貸款期

限不超過 5 年。 

(四) 計畫效益 

1. 有助改善微小型企業主或非正式經濟部門活動者取得資金管道。 

2. 鼓勵微額貸款戶進行商業活動。 

(五) 計畫可能產生之風險 

1. 馬國人口外移，導致勞動市場供給不穩：由於馬國與美國簽有自由

聯合協定(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)，馬國公民得自由在美國境內

居住和工作，致使常年以來馬國人口外移頻繁，或可能對貸款申請

需求帶來負面影響。本案設定貸款額度為 90 萬美元，依據 BOMI 現

有業務量推估，應可確保計畫期間內本會資金可全部撥畢，停滯不

用之機率不高。 

2. 馬國經濟情況未如預期，致使微小企業生存不易：馬國內需市場小，

諸如椰子油、漁貨和手工藝等商品皆瞄準國內觀光客或國外市場作

為主要銷售對象，惟目前觀光市場規模仍極小，國外市場則面臨運

輸成本高、銷售管道待開發等挑戰。為克服此問題，馬國由 OC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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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力推動觀光套裝行程6、商業化漁業活動，並協助國內微小型經濟

活動發展，據 BOMI 由新申貸案件來看，表示前景屬樂觀。 

3. 子貸款還款情形不佳：一般微額貸款對象常屬所得水平較低者，又

無須提供擔保品，爰放款風險相對較高，尤其對於外島微貸案件之

收還款管理挑戰更高。本案執行機構 BOMI 管理本會「微額貸款循

環基金」10 餘年，已發展出可提升收款效率及確保穩定還款之微貸

模式。目前微額貸款業務之逾期放款率約 6-7%，表現實屬不差，其

經驗將有助大幅降低此項風險。 

 

參、駐館意見 

一、 EERE 計畫 

我駐馬大使認為針對現階段本計畫重點有二：(一)本案於執行階段應

責成 MIDB 進行相關文宣；(二)馬國總統於本年訪臺期間曾參訪我國太陽

能設備製造商。 

經由駐館介紹，本團已於任務期間以電郵與該製造商接洽，並引薦其

予本地安裝商，以協助駐館連結我企業創造商機。 

二、 微貸計畫 

本案預計可於下(108)年上半年擇期辦理簽約。本團主動提議舉行公開

簽約儀式，大使對此表示樂見其成。 

 

肆、後續待辦理事項 

一、 EERE 計畫 

(一) 馬方已大致備齊首次請款文件/要件，預計最遲可於下年第 1 季完成

首次撥款。 

(二) MIDB 業以自有資金先行開辦 2 項家戶子貸款，可謂已實質啟動，後

續可追蹤瞭解市場反應及執行機構間之協作能力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OCIT 規劃了 3 項重點觀光產品：1)首都馬久羅之會議觀光，2) 外島地區之潛水觀光，

以及 3)赴外島之「野餐班機」(picnic flights)行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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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為鼓勵馬國引進高品質之節能家電與太陽能設備，本會業引薦本國優

質廠商予馬方，留待雙方自行洽談合作商機。 

二、 微貸計畫 

(一) 本案之計畫概念、指標及追蹤機制已大致擬訂，計畫草案及貸款條件

將續依照本會計畫循環流程辦理，預計於下年第 1 季完成會內審核程

序陳董事會。 

(二) 為宣傳我國協助馬國提升金融服務之努力，建議在本案通過審核後，

擇一適當日期於首都馬久羅舉行簽約儀式，可由本會授權我駐馬大使

為簽字人，或邀請大使作為見證人出席該簽約儀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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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工作行程表 

 工作內容 

10 月 7 日 林詠心助理管理師抵馬。 

10 月 8 日至

12 日 

1. 分別拜會 EERE 計畫執行機構與相關單位，了解計畫進度

與待解決問題。 

2. 拜會馬久羅當地電器通路商7及太陽能系統安裝商8。 

10 月 15 日 與 EERE 計畫執行機構與相關單位人員開會討論子貸款開辦

事宜。 

10 月 16 至

17 日 

1. 與 BOMI 總裁開會，檢視計畫概念及磋商貸款條件。 

2. 拜訪當地手工藝品店 Elefa handicraft shop 

10 月 18 日 與 MIDB 董事會開會，獲董事們支持以自有資金先行開辦子

貸款。 

10 月 19 至

29 日 

1. 協助 MoF 修正 EERE 計畫首次請款文件內容缺漏處。 

2. 續與 EERE 計畫執行機構人員討論子貸款申辦及太陽能

系統安裝之相關議題。 

3. 與 MEC 資深技師同赴申貸戶家中進行能源稽查。 

4. 與馬紹爾週報(Marshall Islands Journal)主編見面說明本次

任務內容及相關計畫進度。 

10 月 30 日 蘇怡仲高級管理師抵馬，拜會駐館。 

10 月 31 日

至 11月 1日 

1. 續與 BOMI 總裁開會，確認計畫概念及貸款條件。 

2. 協助 MoF 備齊缺漏之請款文件送檢察總長辦公室審閱。 

3. 拜會馬國財政部長及 OCIT 主任。 

11 月 2 日 與 EERE 計畫執行機構與相關單位人員召開總結會議。 

11 月 3 日 啟程返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
 包括 Do it Best、ACE Hardware、True Value 等 3 大通路商。 

8
 包括 Green Energy Solutions、Solarize Lamoren、Pacific Corp.及 Moana Marine (電郵聯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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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EERE 計畫相關文宣 

  

右圖 馬國 NTA 推播本案子貸款開辦消息 

下圖 馬紹爾週報報導本案最新進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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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、MIDB 子貸款申請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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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、MEC 能源稽查表格 

 

 

 

  



13 

附件 5、任務照片 

檢視當地廠商安裝品質 

  

陪同 MEC 資深技師執行能源稽核 

 

與 MIDB 董事們開會 與太陽能安裝商開會 

  


